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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
用人单位引才资助申报通知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中新广州知识城国际人才自由港集聚人才若干措施（试

行）》（穗埔组通〔2021〕26号，以下简称“本办法”）

《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组织部 中共广州开发区工委组织部

等部门贯彻落实中新广州知识城国际人才自由港集聚人才若干

措施（试行）的实施细则》（穗埔组通〔2021〕40号，以下简称

“实施细则”）

二、适用范围

适用于注册登记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中新广州

知识城、广州开发区、广州市黄埔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（以

下简称“本区”）范围内，有健全财务制度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实行独立核算、符合本区信用管理有关规定的企业或科研机构。

三、申报条件和相关说明

鼓励本区用人单位引进海内外各类高层次人才，并积极培育

国家级人才，对 2021 年 6 月 9 日至 2022 年 6 月 8 日期间新引进

或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以及申报特定的国家级人才项目质量

和数量位居全区前列的，分类分档给予引才资助。

（一）引才资助分企业、科研院所两组评比，采取积分制

分别进行综合排名，每年资助不超过10个企业、5个科研院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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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用人单位每年新引进或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应达到

3 名以上，且全职在本区工作。

（三）新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是指首次到本区工作的时间应在

2021年 6月 9日后，且在引进前已入选各级人才计划的人才或重

点产业领域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才（指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人工智能、

生物医药以及先进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、现代航运服务、新材料、

新能源、绿色低碳等产业）。

（四）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是指 2022 年 6 月 8 日前已在

用人单位工作且依托用人单位申报并入选各级人才计划的人才。

（五）申报特定的国家级人才项目数量是指经本区政府主

管部门向上级报送成功的有效申报量。

（六）用人单位新引进和自主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入选各类

人才计划或者有效申报特定的国家级人才项目的，分别赋予一定

的分值。

（七）高层次人才符合多个计分条件的，按照对应最高得分

计算，不重复累计计算。

（八）用人单位得分计算时间以新引进人才的引进时间和人

才计划的入选时间为准，计入用人单位当年得分，不跨年度计算。

四、相关待遇

企业组综合得分第 1-2 名资助 30 万元，第 3-5 名资助 20 万

元，第 6-10 名资助 10 万元；科研院所组综合得分第 1 名资助 30

万元，第 2-3 名资助 20 万元，第 4-5 名资助 10 万元。

lai
全职的核查比较难，且诺奖、院士不可能全职

lai
以哪个时间点为界线，怎么证明是新引进人才

lai
较难核实

lai
如当年没有这么多单位申报，那要怎么分配名额及资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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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申报材料

1.申请表：《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、广州高新区用人

单位引才资助申请表》（系统自动生成）原件。

2.情况表：《2021 年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

高新区用人单位引才情况表》（须按照模板填写，双面打

印，手写签名）。

3.申报单位统计关系证明材料：（1）已入统的申报单位

提供 2022 年 9 月或 10 月的《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》《财务状况

表》（登录“广东省企业一套表平台”（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）

打印）。（2）未入统的申报单位提供 2022 年 10 月 1 日以后打

印的《查看法人单位表》（联系所属街道的统计员可打印，需体

现打印日期；提供截图的，需体现截图日期。若企业信息变更，

需提供说明材料)。

4.人才身份证明材料：高层次人才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复

印件。外籍人才须提供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工作许可及工

作类居留许可证明。

5.人才劳动关系证明材料：（1）用人单位与新引进或自主

培养的人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。（2）新引进的人才在用人

单位从签订劳动合同当月至2022年 10月连续缴纳工资薪金类

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证明。自主培养的人才在用人单位

从入选各类人才计划当月至 2022 年 10 月连续缴纳工资薪金

类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费证明（外籍人才、港澳台人才、

https://fwdt.gddrcgzjt.com/uploads/Basic/Warehouse/office/202112/21122915505050.doc
lai
是否要提供备案证明，对合同期限有无要求



4

已退休人员仅需提供在用人单位缴纳工资薪金类个人所得

税证明）。相关证明要清晰体现缴纳时间、姓名、证件号、

单位名称等要素。

6.人才类别证明材料：新引进或者自主培养的人才入选各

类人才计划的，请提供如各级部门颁发的人才称号证书、入

选通知书、项目合同等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（特殊情况除外）。

新引进重点产业领域博士学位的人才请提供学历学位毕业证书

及相关认证材料。

7.其他：视具体情况需补充的辅助申报材料。

备注：由用人单位自行制作纸质申报材料，包括《广州市黄

埔区、广州开发区、广州高新区用人单位引才资助申请表》原件

及其他申报材料 1 份，上述材料均须在系统上传电子版。提供材

料为复印件的，每一份连续性材料首页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

盖骑缝公章，材料为单页的，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。

以 A4 纸型制作纸质材料，并装订成册。有效申报特定的国家级

人才项目数量的相关证明不需要提供，由兑现部门向相关主管部

门核实。

六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开通申报账号。用人单位登录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

区人才工作一站式业务网办大厅（https://fwdt.gddrcgzjt.com），

申请开通单位账号（如已开通请忽略此步骤）。

（二）在线申报。用人单位登录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

https://fwdt.gddrcgzjt.com/uploads/Basic/Warehouse/office/202112/21122915505050.doc
lai
自然人税务系统截图是否要提供

lai
是否要提供备案证明，对合同期限有无要求

lai
自然人税务系统截图是否要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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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工作一站式业务网办大厅（https://fwdt.gddrcgzjt.com），按指

引填报资助申请、上传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初审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用人单

位在一站式网办大厅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。系统显示“初审

通过”的，提交纸质材料；系统显示“退回补正”并注明原因的，

根据原因再次修改。

（四）纸质材料受理。系统显示“初审通过”的单位在 3个

工作日内将纸质资料递交至人才工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受理窗口。

窗口经办人员对材料进行核查，材料齐全正式予以收件，材料不

齐予以退回补充。

（五）形式审查。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

查，并将审查情况汇总报送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复核。

（六）复核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将

复核情况报上级部门审定。

（七）公示。复核通过后，在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官方网站

（http://www.hp.gov.cn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7天。公示无异议

的，报上级部门审定。

（八）审定。上级部门对审核结果进行审定。

（九）拨付。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根据审定结果，委托受理

窗口工作人员于 2个工作日内发放拨款通知，通知用人单位提交

收款收据（申请人本人签名）。受理窗口收齐收据后，于 5个工

作日内汇总报送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，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于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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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内办理资金核拨手续。

七、申报时间

2022年 12月 5日-12月 16日（不含法定节假日）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

八、受理地点

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“一站式”服务平台业务受理大

厅

受理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新阳东路东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

产业园 7楼 709

办公时间：工作日：9:00-12:00，13:00-17:00

联系电话：（020）82108590，82515941

电子邮箱：Globaltalent@vip.163.com

九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指南中的“以上”“不超过”均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含本

数，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。

（二）所发放资助为税前资助，采取转账方式发放。申请获

批后，由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发放至申请单位

账户。

（三）审核单位将不定时核查引进人才工作情况和企业实际

经营情况，申请资助的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资金发放部

门将停止发放，并视情况通报本区相关部门并纳入黑名单。

1.申请人有品行不端情形的；

mailto:Globaltalent@vip.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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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请人在申请财政补贴前 3年内，有虚报、冒领、骗取、

挪用财政资金、违反职业道德、科研伦理等不诚信行为记录；

3.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；

4.存在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行为的；

5.存在其他需要取消情形的。

lai
较难核实

lai
每个高层次人才都要填写一张吗

lai
不能在岗创新创业吗


